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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計畫重點分項說明：
	分項重點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2-2
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2-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課程

	
	1.	地方政府制定審查機制，選擇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發展之路線等適合戶外教育辦理之場域。
2.	學校應將戶外教育融入部定課程或校訂課程辦理。
3.	地方政府審核學校補助經費時，應以非偏遠地區學校為補助對象，或以經濟需要協助學生為多數者優先；偏遠地區學校請依「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申請補助。
	1.	應具體規劃來訪學校合作共學機制、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2.	學校發展路線之受理課程體驗時間及聯絡窗口等資訊，應同意提供地方政府公告，以及本署公告於戶外教育資源平臺，以協助學校參用。
	1.	課程規劃應重視教師「教」(導引)與「學」(學生自主學習)。
2.	實施跨區域（如跨直轄市、縣(市)或同直轄市、縣(市)跨越不同行政區）之自主學習課程，強調以學生自主規劃為原則，並以2天1夜為優先。
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理安全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3.	可參考「表7戶外教育自主學習雙向規劃參考建議」。




苗栗縣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計畫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2月2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35500029號函。
二、目的：落實國民中小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實踐「讓學習走入真實世界」及
         「親海、愛海、知海」之理念。
三、補助對象：本縣所屬國中小(本縣偏遠學校無法申請本計畫)。 
四、補助項目及基準： 
為鼓勵學校申請實施戶外教育計畫，每校以補助三萬元為原則，並以六萬元為限，並參與本縣辦理之成果發表。計畫編列得於經費申請表編列相關費用： 
(1)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2) 代課(鐘點)費
(3) 講座鐘點費
(4) 印刷費
(5) 膳費
(6) 交通費
(7) 場地費
(8) 住宿費
(9) 保險費
(10) 雜支
(11) 其他必要之費用(例如：門票、材料費等項目) 
五、計畫期程：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
六、申請計畫格式：請依照本縣申請範例格式編寫(附件一)。 
七、經費申請表：請依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核章提出申請。
八、申請方式及審查作業 
  （一）實施期程：
              1.欲提申請計畫之學校請於113年3月29日（星期五）前提報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併同經費申請表正本核章後逕送或郵寄至大埔國小尤文杰組長收，如逾縣內計畫
[bookmark: _GoBack]           審查日期，不予受理。
              2.電子檔另上傳網址如右(https://reurl.cc/KMev0g )
  （二）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計畫名稱。
       (2)計畫理念與目標。
       (3)學習點、路線、戶外學習課程之規劃。
       (4)具體實施內容，如活動時程、辦理地點、學生對象及人數、活動方式及內
          容、內部或外部師資規劃、融入部定或納入校訂課程等。
       (6)課程規劃與運作情形，包含課前預備、課中學習及課後反思等。
           (7)安全教育融入課程、戶外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8)校內行政資源機制或相關資源運用情形。 
       (9)計畫實施效益。 
(三) 審查方式：由本縣戶外教育委員辦理書面審查，並請學校依審查委員之建議調整計畫內容。 
(四) 計畫審查項目分別為:
          1.納入部定課程、校訂課程或彈性課程。20％
          2.計畫撰寫完整性及相關實施具體內容可行性。20％
          3.結合中央政府發展之學習路線或地方政府發展之體驗學習路線，並配合國教署
            學年度推動之教育主題規劃學習路線。20％
          4.課程實施規劃。10％
          5.補助經費之運用。10％
          6.安全教育融入課程、戶外安全風險管理機制。20％(為必要指標項目)
         
     (五) 審核結果公告：本府教育處核定各校確依審查通過之計畫執行。 
九、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本項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至其他用途。 
(二)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宜，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補助款如有結餘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四)本計畫核定經費應於114年6月底前執行完畢，並於計畫辦理結束後2週內檢附經費支出明細表辦理核結，並繳交書面成果報告書如(附件二)（A4規格，以8頁為限）及成果電子檔及照片6張上傳至(  https://reurl.cc/1eXgoD  )，其內容應包含： 
    1.前言 
    2.學校實施戶外教育成果綜整說明
    3.執行成果量化統計：總人次、跨縣市次數、課程實施類型、課程屬性、協作師資。
    4.執行成果文字簡述說明：（如活動場次、數量、參加人數、課程實施…）
    5.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6.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整體自我評估檢討)
    7.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未檢附書面報告及電子檔或內容不合規定者，不予結案。 
十、補助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之學校應依活動行程表執行計畫。因故延期或變更地點及行程時，應於事前報知本府。 
(二)受補助之學校未依計畫期限辦理、擅自更改活動地點、未依活動行程表辦理、未提成果報告、經費支出明細表或成果績效不彰者，列為次學年度不予補助對象。 
(三)受補助之學校未依計畫原定場次辦理完畢，應將未辦理場次之補助經費繳回。 
(四)本府得邀請學者、專家，依活動行程表不定期前往訪視受補助之學校，受補助之學校有關人員，應積極參與本縣辦理之成果發表會，配合提供資料及實施情形，其辦理成效列為次年度經費補助之參考。  
＊申請本案戶外教育學習點可規劃縣內學習點及路線，也可設計跨縣市學習路線課程，
  結合校本課程擇定適當之學習路線。

附件一
113學年度○○學校申請編號：

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計畫」補助報名表(偏遠學校請勿申請)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實施方式(可複選)
＊參與學生人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實施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字說明)
  □實施地點：                 /本縣市地點(苗栗縣)。
  □實施地點：                 /跨縣市。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全校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課程屬性
  □融入部定課程
  □納入校訂課程


	學校成員資料（學校參與本方案之行政/教師團隊）

	編號
	姓名
	職稱

	1
	
	

	2
	
	

	3
	
	

	4
	
	

	5
	
	

	（請自行增列）
	
	

	計畫描述

	請依下列項目簡述：
一、申請計畫理念與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可包含：
     （一）學習點規劃、場域運用及人力配置安排
（二）部定課程融入或校訂課程規劃之教學活動
（三）課程內涵與教學內容：課前預備/課中學習/課後反思
（四）戶外教育計畫分工執掌或參與本方案教師運用資源的方式。
 (五) 說明辦理時間天數、實施對象、參與人數、路線規劃。
 (六) 評量與回饋機制(教學簡案、學習單、手冊或其他……等)
 (七) 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
三、預期效益：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             校長：













附件二
○○○學校
計畫2-1：實施戶外教育 
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月○○日


1、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1) 計畫名稱：
(2) 附上當時申請時之內容簡述，若有調整，請說明調整原因。

2、 實施過程（質化與量化說明）及成果統計
	(一)學校實施戶外教育成果綜整說明
  1.學校成果綜合說明：



  2.執行成果統計〔請依計畫執行項目提出量化效益，實施類型課程〕
   實施方式(可複選)
＊參與學生人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實施地點：
    □實施地點：            無跨縣市(苗栗縣)。
    □實施地點：            跨縣市。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課程屬性
    □融入部定課程
    □納入校訂課程
＊師資
    □有外部協作師資(   位)
    □無外部協作師資



3、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1) 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若有，請說明所遭遇到困難或挑戰）
(2) 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檢討）

4、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



[bookmark: _Toc126085901]附件三
計畫二、辦理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經費申請表-學校填列提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113年8月1日至 114年 7月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經常門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代課(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
	　
	　
	 
	

	
	印刷費
	
	
	
	

	
	膳費
	
	
	
	

	
	交通費
	
	
	
	

	
	場地費
	
	
	
	

	
	住宿費
	　
	　
	 
	

	
	保險費
	
	
	
	

	
	雜支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代課(鐘點)費
	
	
	
	

	
	小  計
	　
	　
	 
	

	承辦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備註： 
1、 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2、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3、 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4、 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5、 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6、 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7、 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8、 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補助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